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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安东尼·吉登斯民族主义的论述出发 , 凸显民族主义的理念导向问题 ,

并分析了三种不同理念导向下民族主义的不同走向: 主权导向下的民族主义既可能具有

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性, 也可能具有扩张本国势力的侵略性。民族建构导向下的民族主

义既可以沦为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 , 还可以滑向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族群民族主义 ,

也可以走向在民族一体与族群多元之间寻求协调的包容型的民族主义。公民权导向的民

族主义既可能与自由主义( 突出公民的个人自由权) 以及民主主义( 强调公民的政治民主

权) 携手, 也可能与重视公民美德的共和主义结盟。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对它的理念引导。

Abstract: Nationalism is generally oriented by three kinds of ideology. Sovereignty - oriented

nationalism may have the legitimacy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but there is in it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national expans iveness and invas iveness . Ethnically oriented nationalism

can eas ily deteriorate into ethnic ass imilation , racism, or even clan separatism. Of course , it

can also s trike a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divers ity and thereby become a

harmonious and tolerant form of nationalism. Civil- right- oriented nationalism tends to come a-

long with liberalism ( s tress ing the right of freedom for citizens) and democracy ( s tress ing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citizens) , but it may also associate itself with republicism which gives

prominence to civil virtues .

民族主义的三种导向
———从吉登斯民族主义的论述出发

一、民族主义的导向: 来自吉登斯的问题

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 安东尼·吉登斯以反思和重建现代性作为其学术研

究的主题和理论关怀的焦点, 在重新梳理、诠释马克思( 资本主义) 、涂尔干( 工业主义) 和

韦伯( 理性化) 的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 他以独特的理论视角, 构建了由资本主义、工业主

义、监控和军事暴力四个维度组成的现代性的制度丛结 , 试图以此重绘现代性的制度图

景。吉登斯确信 ,“通过研究这些制度丛结, 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性所带来的普遍冲击, 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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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现代性对社会组织的当前模式和未来潜在模式所具有的深刻内涵。”①在分析、把

握这些制度丛结中 , 吉登斯发现 , 正是“作为经济秩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政治形态的民

族—国家两者的不断联合造就了四种可以部分分开来的制度丛结。”②这意味着四种制

度丛结的形成可以归因于两种力量———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不仅如此, 吉登斯甚至

在社会的意义上, 把资本主义社会和民族—国家视为一体:“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一

个‘社会’,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国家。”③因此, 他强调,“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 我

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征, 这是一种以特别突出的方式与前现代性国家形成鲜明

对照的社会类型。”④这样, 不仅民族—国家成为吉登斯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理论体系中关

键性的重要内容 , 而且民族主义也在其理论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因为 , 分析民

族—国家不能不涉及民族主义。

不过, 民族主义实在是一个过于庞杂的话题。因此, 吉登斯申明, 他无意于分析二十

世纪民族主义的所有形式, 而力图集中讨论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此语境中, 他

试图首先刻画民族主义的象征内涵。在他看来, 民族主义肯定不完全是意识形态 ,“民族

主义可以定义为 , 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 , 这些符号可以使一个特定人群的成员认

同他们共同属于一个相同的社群。”⑤“民族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系列象征和信仰 , 它使人

们感知自己是单一政治团体的一部分。”⑥按照这种定义, 民族主义是由共同的语言、共

享的神话等要素所构成的符号象征体系, 其中“语言在这方面极为重要 , 因为它必定是一

个共同体的产物 , 比任何特定时代中的个体要更早存在 , 而且携带着的主要维度使文化

体系独一无二。”⑦如果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分析 , 民族主义这一术语主要指称三个对

象———以一定的民族情感为前提的民族的语言和象征、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以及民族

的意识形态, ⑧那么, 吉登斯在此刻画的正是作为符号象征体系的民族主义。

根据吉登斯的分析, 民族主义作为符号象征体系在现代社会具有深刻的心理根源和

重要的心理功能。一方面, 民族主义的符号象征体系为每一个体提供了心灵归属之地、情

感寄托和认同的对象。在吉登斯的视野里, 现代性的负面结果之一就是个体安身立命的

意义世界被摧毁, 人的本体安全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在这种意义迷失、精神无根的社会条

件下 , 人们被迫借助民族主义的符号象征体系重建其本体安全机制 , 使个体重新获得本

体的安全:“在传统已经很大程度被日常生活例行化所代替,‘意义’已经落到了私人和公

众的边缘的条件下, 语言的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因素倾向于结合在一起以维

系本体安全。”⑨换言之,“民族象征所提供的公有性( 特别是通用的语言 , 可能是共同经

验的最有效载体) , 就为本体的安全提供了一种支撑手段, 尤其当感到来自国家之外的威

胁时。”⑩另一方面, 在传统的认同对象( 比如地方社区和亲属群体) 已经瓦解的条件下 ,

民族主义作为符号象征体系“不仅提供了群体认同的基础 , 而且还显示出这种认同是一

种与众不同弥足珍贵的成就。”+,-民族主义借助民族的符号象征体系不仅为民族确立了

集体认同, 而且展现了特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主性, 使民族与民族之间区分开来。在此

意义上, 民族主义确实是对主权的文化感受。

不过, 在吉登斯看来, 揭示民族主义的心理学维度确实重要, 但是, 这无法令人满意,

因为心理学理论所设定的认同需要的起源和特性还是过于空洞, 它很少谈到为什么民族

主义必定与国家有关。+.-因此, 必须分析民族主义的政治特性,“也就是它与民族—国家的

关系。”+/-而要把握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那就必须考虑到在民族—国家内部主

权与公民权的相互关联性, 因为“一旦主权观被有效地转化为政府的原则, 那么它就能开

始同‘公民权’( citizenship) 关联起来。”+0-正是由于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主权与公民权的

共生结构, 民族主义与主权、公民权趋向于成为相互关联的现象。+1-针对这种相互关联现

象, 吉登斯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之理念导向的命题 :“在民族主义、主权和公民权之

间可能存在着一系列的联系和张力, 它们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理念导引的路径。”+2-这一命

题蕴含的意义在于, 民族主义的不同导向可能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其发展的方向。

由此出发 , 吉登斯提出了民族主义的两种导向———主权导向和公民权导向 , 并试图

揭示两种导向之间的紧张性。一方面, 由于主权导向的单向推进, 民族主义极有可能抑制

公民权的成长:“如果民族主义基本上导向主权———尤其是在国家遭受大量侵凌争夺的

环境中, 或者在国家强烈地整军备战之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发生一个排外的转折,

即强调这个‘民族’的超乎对手的优越性。于是, 公民身份权利就可能发育孱弱或者大受

限制 , 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则更有可能大受蔑视。”+3-另一方面, 公民权的扩展反过来

可以制约主权对民族主义的影响, 从而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如果公民身份

权利更实质地扎了根或者实现了, 它们就会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主权和民族主义的

关系, 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4-在此, 吉登斯实际上是在暗示, 民

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是把它导向主权, 还是使之导向公民权。因为

两种不同导向之间具有极大的紧张性, 它们可以使民族主义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面貌。

吉登斯断言 , 如果单纯导向主权 , 民族主义将引发为祸甚烈的民族侵略性 ; 相反 , 如果导

向公民权 , 民族主义则引发启蒙的民主理想。+5-换言之 , 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的两面

性———侵略性与启蒙性与这两种导向密切相关。

深入分析和评论吉登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但是, 从这些论

述中, 我们可以引出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

1、民族主义的导向是否只有两种———国家主权导向和公民权导向? 民族主义如果还

有其他导向, 那是什么? 这一导向对民族主义的制约和影响如何?

2、基本上导向主权的民族主义富有侵略性, 是否意味着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不具有

某种正当性?

3、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启蒙性, 其内在格局如何?

二、国家主权导向: 正当性与侵略性

国家主权成为民族主义的理念导向根源于民族—国家的内在特质和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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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现代性对社会组织的当前模式和未来潜在模式所具有的深刻内涵。”①在分析、把

握这些制度丛结中 , 吉登斯发现 , 正是“作为经济秩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政治形态的民

族—国家两者的不断联合造就了四种可以部分分开来的制度丛结。”②这意味着四种制

度丛结的形成可以归因于两种力量———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不仅如此, 吉登斯甚至

在社会的意义上, 把资本主义社会和民族—国家视为一体:“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一

个‘社会’,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国家。”③因此, 他强调,“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 我

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征, 这是一种以特别突出的方式与前现代性国家形成鲜明

对照的社会类型。”④这样, 不仅民族—国家成为吉登斯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理论体系中关

键性的重要内容 , 而且民族主义也在其理论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因为 , 分析民

族—国家不能不涉及民族主义。

不过, 民族主义实在是一个过于庞杂的话题。因此, 吉登斯申明, 他无意于分析二十

世纪民族主义的所有形式, 而力图集中讨论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此语境中, 他

试图首先刻画民族主义的象征内涵。在他看来, 民族主义肯定不完全是意识形态 ,“民族

主义可以定义为 , 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 , 这些符号可以使一个特定人群的成员认

同他们共同属于一个相同的社群。”⑤“民族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系列象征和信仰 , 它使人

们感知自己是单一政治团体的一部分。”⑥按照这种定义, 民族主义是由共同的语言、共

享的神话等要素所构成的符号象征体系 , 其中“语言在这方面极为重要, 因为它必定是一

个共同体的产物 , 比任何特定时代中的个体要更早存在 , 而且携带着的主要维度使文化

体系独一无二。”⑦如果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分析, 民族主义这一术语主要指称三个对

象———以一定的民族情感为前提的民族的语言和象征、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以及民族

的意识形态, ⑧那么, 吉登斯在此刻画的正是作为符号象征体系的民族主义。

根据吉登斯的分析, 民族主义作为符号象征体系在现代社会具有深刻的心理根源和

重要的心理功能。一方面, 民族主义的符号象征体系为每一个体提供了心灵归属之地、情

感寄托和认同的对象。在吉登斯的视野里, 现代性的负面结果之一就是个体安身立命的

意义世界被摧毁, 人的本体安全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在这种意义迷失、精神无根的社会条

件下 , 人们被迫借助民族主义的符号象征体系重建其本体安全机制 , 使个体重新获得本

体的安全:“在传统已经很大程度被日常生活例行化所代替,‘意义’已经落到了私人和公

众的边缘的条件下, 语言的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因素倾向于结合在一起以维

系本体安全。”⑨换言之,“民族象征所提供的公有性( 特别是通用的语言 , 可能是共同经

验的最有效载体) , 就为本体的安全提供了一种支撑手段, 尤其当感到来自国家之外的威

胁时。”⑩另一方面, 在传统的认同对象( 比如地方社区和亲属群体) 已经瓦解的条件下 ,

民族主义作为符号象征体系“不仅提供了群体认同的基础 , 而且还显示出这种认同是一

种与众不同弥足珍贵的成就。”+,-民族主义借助民族的符号象征体系不仅为民族确立了

集体认同, 而且展现了特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主性, 使民族与民族之间区分开来。在此

意义上, 民族主义确实是对主权的文化感受。

不过, 在吉登斯看来, 揭示民族主义的心理学维度确实重要, 但是, 这无法令人满意,

因为心理学理论所设定的认同需要的起源和特性还是过于空洞, 它很少谈到为什么民族

主义必定与国家有关。+.-因此, 必须分析民族主义的政治特性,“也就是它与民族—国家的

关系。”+/-而要把握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那就必须考虑到在民族—国家内部主

权与公民权的相互关联性, 因为“一旦主权观被有效地转化为政府的原则 , 那么它就能开

始同‘公民权’( citizenship) 关联起来。”+0-正是由于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主权与公民权的

共生结构, 民族主义与主权、公民权趋向于成为相互关联的现象。+1-针对这种相互关联现

象, 吉登斯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之理念导向的命题 :“在民族主义、主权和公民权之

间可能存在着一系列的联系和张力, 它们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理念导引的路径。”+2-这一命

题蕴含的意义在于, 民族主义的不同导向可能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其发展的方向。

由此出发 , 吉登斯提出了民族主义的两种导向———主权导向和公民权导向 , 并试图

揭示两种导向之间的紧张性。一方面, 由于主权导向的单向推进, 民族主义极有可能抑制

公民权的成长 :“如果民族主义基本上导向主权———尤其是在国家遭受大量侵凌争夺的

环境中, 或者在国家强烈地整军备战之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发生一个排外的转折 ,

即强调这个‘民族’的超乎对手的优越性。于是, 公民身份权利就可能发育孱弱或者大受

限制 , 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则更有可能大受蔑视。”+3-另一方面, 公民权的扩展反过来

可以制约主权对民族主义的影响, 从而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如果公民身份

权利更实质地扎了根或者实现了, 它们就会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主权和民族主义的

关系, 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4-在此, 吉登斯实际上是在暗示, 民

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是把它导向主权, 还是使之导向公民权。因为

两种不同导向之间具有极大的紧张性, 它们可以使民族主义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面貌。

吉登斯断言 , 如果单纯导向主权 , 民族主义将引发为祸甚烈的民族侵略性 ; 相反 , 如果导

向公民权 , 民族主义则引发启蒙的民主理想。+5-换言之 , 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的两面

性———侵略性与启蒙性与这两种导向密切相关。

深入分析和评论吉登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但是, 从这些论

述中, 我们可以引出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

1、民族主义的导向是否只有两种———国家主权导向和公民权导向? 民族主义如果还

有其他导向, 那是什么? 这一导向对民族主义的制约和影响如何?

2、基本上导向主权的民族主义富有侵略性, 是否意味着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不具有

某种正当性?

3、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启蒙性, 其内在格局如何?

二、国家主权导向: 正当性与侵略性

国家主权成为民族主义的理念导向根源于民族—国家的内在特质和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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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及其现实状态。

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 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核心特征。然而, 民族—国家作为主权

国家不是孤立存在的, 民族—国家构成了一个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在一个

主权国家体系之中, 如果它的主权不被他国承认, 它也就成不了主权国家。”!"#正是在由

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 , 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划分国界、彼此承认主权才成为主权

国家:“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然而, 不幸的是, 一

方面, 正如吉登斯所言, 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因

为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没有作为最高权威的统一的世界政府来确保各个国家都别无选择

地遵循国际准则和履行国际义务 , 国际准则仅仅是国家之间的一种约定 , 而不是由某个

最高权威所强加的。另一方面, 正如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所观察的那样, 这个处于

无政府状态的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的世界。”

!%#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使世界经常处于霍布斯所谓的“战争状态”。在

这样的国际环境下, 每一个民族自身的生死存亡具有绝对优先性的地位。因此, 一个民族

如果要在世界民族之林里不被灭亡, 生存下来 , 并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就必须确立和维

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因此, 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 民族主义的首要问题其实是民族

自身的生死存亡问题, 换言之, 也就是国家的主权问题。既然民族—国家自身的生存说到

底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 那么, 国家主权不可避免地构成民族主义话语系统中的关键词 ,

成为民族主义当然的理念导向。从这一角度来看, 正是民族—国家体系中所造成的民族

生存处境构成了民族主义坚实的土壤。在此意义上, 所谓“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

性的理论”首先可以理解为, 在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 民族主义是民族政治生存

之合法性的理论。

然而, 主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而是具体实在之物。基于民族生存的国家主权导向

使民族主义首先关注国家的领土主权, 因为领土是民族生存的根基所在。“现代民族国家

的首要特征是领土要求。在民族国家的语境里 , 民族主义指的是国家要求某一土地的权

利 , 在此国家疆域内对此土地实行主权的权力 , 进而民族主义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

治上的主权要求。”!&#这意味着维护领土主权是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之一。

在国家领土主权的导向下 , 民族主义势必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国家( state) 的建立 :

“国族主义所追求的价值 , 就是赋予国家高度的自主与优先地位 , 藉以集中意志与力量 ,

达成政治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国家———的生存、稳定、自保、与发展。”!’#因为 , 在人类

历史上正是这种新型的现代国家组织的建立使民族—国家成为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时期

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拥有了高效率的手段, 从而使它能够集中和协调大众的能量

和价值观, 并转化为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借助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暴力才能有效地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 因为军事暴力是一个国家用来保卫自身安全、维护

主权最有力的武器。因此, 在领土权、国家机器与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正

是透过这种相关性, 吉登斯发现, 在主权逻辑的推动下, 国家主权与军事暴力不仅处于高

度关联的共生结构之中 , 而且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彼此“推拉”的关系 :“在探

寻军事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的重叠时, 我们又发现了在前面曾注意到的相反倾向之间的

彼此‘推—拉’。”!*#

在国家主权和军事暴力的彼此推拉之中, 由于军事暴力具有鲜明的两面性———防卫

的正当性和攻击的侵略性 , 基于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展示出它的两面

性: 一方面, 当军事暴力被一个国家用来保卫自身安全、维护其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时

候 , 尤其当一个弱小的民族使用军事暴力来反抗外来民族侵略的时候 , 主权导向的民族

主义所发出的声音无疑有其合理性、正当性。另一方面, 当一个国家如果无视民族—国家

之间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国际法准则, 把军事暴力作为侵略其他国家的攻击性的手段的时

候, 为之张目的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当然就具有扩张性、侵略性, 成为所谓侵略性的民族

主义。历史上, 这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紧密关联可以清楚地印证其扩张性、

攻击性。

就上述吉登斯的论述来看 , 他显然对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抱有高度的警惕 , 并对此给

予了一定的批判, 但他似乎忽视了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或者说对其肯定不够。更

进一步说, 他把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之侵略性与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之启蒙性对举,

这种民族主义的二分法实在有些简单化。如果一定要对民族主义采取二分法, 主权导向

的民族主义本身就可以区分为二。因为上述分析表明, 在民族—国家体系下, 基于国家主

权和军事暴力之间的共生关系 , 国家主权导向下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 具有

两面性: 既有为维护本国国家主权、国家利益而诉求的合理性、正当性 , 又有为扩张本国

势力、侵犯他国主权而张目的扩张性、侵略性。

三、民族建构导向: 在一体与多元之间

民族—国家不仅以主权为核心特质, 而且以精确划定边界的领土和非均质性的人口

为构成要素。如果说国家主权导向使民族主义关注于国家领土的完整、国家主权的维护、

国家机器的建立及其有效运作 , 以确保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安全和利益 , 那么 , 民族—国

家疆域的确定性和疆域内人口的非均质性所要求的民族整合、民族建构则使民族主义陷

入了民族一体与族群多元能否兼容的困境。正是这种一体与多元的困境使民族建构导向

的民族主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具有极不相同的走向。

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 所谓民族建构“意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 , 并使其居民

结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过程。”!+#这是国家对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的人口进行整合 , 以确立

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系民族统一的一体化过程。对于民族—国家来说, 通过民

族建构实现民族的一体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 民族—国家的存在、运作需要建构

一体化的民族。因为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 每一个民族—国家常常面临外部入侵

和内部分裂的双重威胁。因此, 凝聚疆域内的人口, 使之团结为一体的民族, 避免其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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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及其现实状态。

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 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核心特征。然而, 民族—国家作为主权

国家不是孤立存在的, 民族—国家构成了一个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在一个

主权国家体系之中, 如果它的主权不被他国承认, 它也就成不了主权国家。”!"#正是在由

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 , 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划分国界、彼此承认主权才成为主权

国家:“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然而, 不幸的是, 一

方面, 正如吉登斯所言, 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因

为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没有作为最高权威的统一的世界政府来确保各个国家都别无选择

地遵循国际准则和履行国际义务 , 国际准则仅仅是国家之间的一种约定 , 而不是由某个

最高权威所强加的。另一方面, 正如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所观察的那样, 这个处于

无政府状态的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的世界。”

!%#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使世界经常处于霍布斯所谓的“战争状态”。在

这样的国际环境下, 每一个民族自身的生死存亡具有绝对优先性的地位。因此, 一个民族

如果要在世界民族之林里不被灭亡, 生存下来 , 并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就必须确立和维

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因此, 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 民族主义的首要问题其实是民族

自身的生死存亡问题, 换言之, 也就是国家的主权问题。既然民族—国家自身的生存说到

底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 那么, 国家主权不可避免地构成民族主义话语系统中的关键词 ,

成为民族主义当然的理念导向。从这一角度来看, 正是民族—国家体系中所造成的民族

生存处境构成了民族主义坚实的土壤。在此意义上, 所谓“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

性的理论”首先可以理解为, 在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 民族主义是民族政治生存

之合法性的理论。

然而, 主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而是具体实在之物。基于民族生存的国家主权导向

使民族主义首先关注国家的领土主权, 因为领土是民族生存的根基所在。“现代民族国家

的首要特征是领土要求。在民族国家的语境里 , 民族主义指的是国家要求某一土地的权

利 , 在此国家疆域内对此土地实行主权的权力 , 进而民族主义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

治上的主权要求。”!&#这意味着维护领土主权是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之一。

在国家领土主权的导向下 , 民族主义势必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国家( state) 的建立 :

“国族主义所追求的价值 , 就是赋予国家高度的自主与优先地位 , 藉以集中意志与力量 ,

达成政治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国家———的生存、稳定、自保、与发展。”!’#因为 , 在人类

历史上正是这种新型的现代国家组织的建立使民族—国家成为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时期

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拥有了高效率的手段, 从而使它能够集中和协调大众的能量

和价值观, 并转化为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借助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暴力才能有效地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 因为军事暴力是一个国家用来保卫自身安全、维护

主权最有力的武器。因此, 在领土权、国家机器与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正

是透过这种相关性, 吉登斯发现, 在主权逻辑的推动下, 国家主权与军事暴力不仅处于高

度关联的共生结构之中 , 而且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彼此“推拉”的关系 :“在探

寻军事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的重叠时, 我们又发现了在前面曾注意到的相反倾向之间的

彼此‘推—拉’。”!*#

在国家主权和军事暴力的彼此推拉之中, 由于军事暴力具有鲜明的两面性———防卫

的正当性和攻击的侵略性 , 基于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展示出它的两面

性: 一方面, 当军事暴力被一个国家用来保卫自身安全、维护其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时

候 , 尤其当一个弱小的民族使用军事暴力来反抗外来民族侵略的时候 , 主权导向的民族

主义所发出的声音无疑有其合理性、正当性。另一方面, 当一个国家如果无视民族—国家

之间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国际法准则, 把军事暴力作为侵略其他国家的攻击性的手段的时

候, 为之张目的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当然就具有扩张性、侵略性, 成为所谓侵略性的民族

主义。历史上, 这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紧密关联可以清楚地印证其扩张性、

攻击性。

就上述吉登斯的论述来看 , 他显然对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抱有高度的警惕 , 并对此给

予了一定的批判, 但他似乎忽视了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或者说对其肯定不够。更

进一步说, 他把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之侵略性与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之启蒙性对举 ,

这种民族主义的二分法实在有些简单化。如果一定要对民族主义采取二分法, 主权导向

的民族主义本身就可以区分为二。因为上述分析表明, 在民族—国家体系下, 基于国家主

权和军事暴力之间的共生关系 , 国家主权导向下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 具有

两面性 : 既有为维护本国国家主权、国家利益而诉求的合理性、正当性 , 又有为扩张本国

势力、侵犯他国主权而张目的扩张性、侵略性。

三、民族建构导向: 在一体与多元之间

民族—国家不仅以主权为核心特质, 而且以精确划定边界的领土和非均质性的人口

为构成要素。如果说国家主权导向使民族主义关注于国家领土的完整、国家主权的维护、

国家机器的建立及其有效运作 , 以确保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安全和利益 , 那么 , 民族—国

家疆域的确定性和疆域内人口的非均质性所要求的民族整合、民族建构则使民族主义陷

入了民族一体与族群多元能否兼容的困境。正是这种一体与多元的困境使民族建构导向

的民族主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具有极不相同的走向。

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 所谓民族建构“意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 , 并使其居民

结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过程。”!+#这是国家对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的人口进行整合 , 以确立

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系民族统一的一体化过程。对于民族—国家来说, 通过民

族建构实现民族的一体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 民族—国家的存在、运作需要建构

一体化的民族。因为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 每一个民族—国家常常面临外部入侵

和内部分裂的双重威胁。因此, 凝聚疆域内的人口, 使之团结为一体的民族, 避免其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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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沙的局面, 构成了国家推进民族建构的巨大动力。其次, 国家也不能只靠暴力和行政权

力来进行统治 , 一体化的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可以为国家机器的运转提供历史和

文化的正当性。故此,“从国家建立之初, 国家就寻求控制政治认同的定义; 因为国家的合

法性一直受到亚国家和跨国家忠诚造成的、侵蚀力量的威胁 , 国家的生存和成功都有赖

于创造和维护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再次, 一体化的民族可以降低国家统治的成本、提

高其统治的有效性 :“从国家的立场来看 , 如果社会中的公民享有共同的民族语言、文化

和身份, 要治理社会就较容易。如果在公民之间有一种确定的文化共同性, 那么, 国家所

有的重要功能———沟通、协商、计划、投资、管制、执法———都会发挥得更好。”$%#最后 , 国

家需要获得来自共同体成员在对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之上所提供的支持、忠诚和奉

献, 因为民族认同“这样一种抽象的一体化形式又表现为随时准备为了祖国而打击敌人、

牺牲自己的精神和勇气。”$&#

然而, 民族建构不可能凭空进行, 它必然依赖于一定的族群基础。用安东尼·史密斯

的话说, 族群的过去会限制民族建构的挥洒空间。换言之, 民族也并非纯粹国家建构的产

物, 它本身也是各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融合、彼此渗透、持续互动的结果。因

此, 民族建构必然面临民族与族群的关系问题。民族建构导向的民族主义涉及的正是民

族—国家内部民族与族群的关系。粗略地说, 这种关系涉及四个层面。一是民族( nation)

与族群( ethnic group) 的区别。民族不是族群:“‘族群’( ethnic group) 和‘民族’( nation) , 这

两个词汇在中文里仅有一字之差, 但在政治上的差别是非常本质的。”$’#这种政治上的差

别具体体现在, 民族( nation) 是指隶属于统一的国家行政机构、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

上的集体$(#, 而“族群”( ethnic group) 则是作为具有自己历史和一定文化传统的群体。换

句话说 , 民族是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建立了国家政权的政治实体 , 它具有鲜明的政治

性 ; 而族群却是凸现非政治性因素( 如语言、宗教和习俗等) 的群体 , 它更多地具有文化

性。因此,“‘民族’与‘族群’⋯⋯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具有政治属性这一点上, 这也

是我们理解‘民族’实质的关键”$)#二是民族与族群的联系。民族虽然与族群具有根本性

的区别, 但民族总是由一定的族群所组成, 族群是民族的组成部分。三是民族内部的族群

结构。组成民族的族群可能是单元的, 也可能是多元的。在现代民族的族群构成中, 完全

由单一族群所组成的民族只有极少数的例证 , 相反 , 现代民族绝大多数是多元族群成分

的混合体。四是民族和族群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

和动态的, 并不是单一形态和固定不变的。在“族群”( 作为具有自己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群

体) 与“民族”( 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 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 在

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 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演变的。$*#

上述分析表明 , 在民族建构过程中 , 一体化的、作为整体的民族与多样化的、作为组

成部分的族群之间不仅在静态的结构上形成了一体化和多元化的张力 , 而且在动态的过

程中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正是这种结构的紧张性和过程的变动性使得民族主义在民

族建构导向上出现分化, 在逻辑上大致有三种走向:

( 一) 民族同化主义

哈贝马斯发现 , 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大多是建立在少数族群被同化、压迫和边缘

化的基础上的, 总是充满着血腥的清洗仪式。“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的欧洲, 民族国

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 , 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 , 就是肉体

消灭的过程, 直至种族灭绝。”$+#与这种民族建构相呼应的民族主义即是民族同化主义 :

在价值理念上 , 它否定少数族群存在的正当性 , 拒绝在民族内部包容多元的族群 , 企图

通过消除族群的多样性 , 达到民族的同质性 ; 在操作策略上 , 主张借助国家的力量 , 采取

强制性、同质化的方式来实现民族的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 民族同化主义与种族民族主

义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 因为“在这里, 民族是以种族为基础的理想单位。”$,#阿克顿曾经

痛斥民族同化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 斥之为民族主义理论的历史倒退:“一个无力满足不

同民族需要的国家是在自毁其誉 ; 一个竭力统一、同化或驱逐不同民族的国家是在自我

戕害; 一个不包含不同民族的国家缺乏自治的主要基础。因此, 这种民族主义理论是历史

的倒退。”$-#正是在此意义上, 有论者发现, 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与种族主义虽然有分歧

或者区别, 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非后者歪曲前者( 因为国族主义并没有‘纯粹’的本质) ,

也非二者表面相似, 而是二者在历史上互相构连。⋯⋯国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在历史上的

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循环。”$"#

( 二) 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族群民族主义.%#

如上所言, 民族往往由多元的族群所构成。不同的族群在历史、文化、语言上富有差

异性、多元性 , 在历史上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而民族建构的着眼点则是形成民族认

同。这样, 在民族—国家内部就会产生两种基本的认同: 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前者偏重

于“种族上的亲族认同( 民族—文化) ”, 后者偏重于“与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 民族—国

家) ”。.&#然而, 在一定的政治条件和政治气候下, 族群认同有可能演变为“民族认同”, 换言

之,“就是从强调文化层面的群体意识转变为强调建立新的政治实体的群体意识。这就是

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用盖尔纳的话说, 族群问题这时就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进入

政治领域。这种民族主义就是族群民族主义( ethno nationalism) , 其进入政治领域的要害

在于:“少数族群宣称其族群认同, 并且挑战多数群体的支配地位。各个族群也许认为他

们受到了文化和政治的压迫, 并且谋求更大权力或者从其竞争族群所支配的民族—国家

中独立出来。”.(#因此, 族群民族主义不仅反映了拒绝被同化到民族—国家之中的一些族

群自身的要求, 而且具有民族分离主义的特征。正是分离主义( 独立建国) 使族群民族主

义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极其严峻的后果 : 它导致不同族群之间无休无止的纷争、冲突甚至

战争, 使统一的民族—国家处于撕裂状态、甚至迫使其解体。南斯拉夫血腥的族群冲突及

其解体的事实提供了族群民族主义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典型例证。“实际上, 在 21 世纪伊

始, 族群民族主义似乎已经成为最普遍存在、难于对付, 且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因为今

天的族群冲突并不局限于世界上的某些地区 , 它已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族群民族主义的

散布是族群冲突仍将持续下去的社会条件之一。族群民族主义的出现有着极为复杂的原

□
26

□
27

专 题 一2007/06 开 放 时 代



散沙的局面, 构成了国家推进民族建构的巨大动力。其次, 国家也不能只靠暴力和行政权

力来进行统治 , 一体化的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可以为国家机器的运转提供历史和

文化的正当性。故此,“从国家建立之初, 国家就寻求控制政治认同的定义; 因为国家的合

法性一直受到亚国家和跨国家忠诚造成的、侵蚀力量的威胁 , 国家的生存和成功都有赖

于创造和维护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再次, 一体化的民族可以降低国家统治的成本、提

高其统治的有效性 :“从国家的立场来看 , 如果社会中的公民享有共同的民族语言、文化

和身份, 要治理社会就较容易。如果在公民之间有一种确定的文化共同性, 那么, 国家所

有的重要功能———沟通、协商、计划、投资、管制、执法———都会发挥得更好。”$%#最后 , 国

家需要获得来自共同体成员在对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之上所提供的支持、忠诚和奉

献 , 因为民族认同“这样一种抽象的一体化形式又表现为随时准备为了祖国而打击敌人、

牺牲自己的精神和勇气。”$&#

然而, 民族建构不可能凭空进行, 它必然依赖于一定的族群基础。用安东尼·史密斯

的话说, 族群的过去会限制民族建构的挥洒空间。换言之, 民族也并非纯粹国家建构的产

物, 它本身也是各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融合、彼此渗透、持续互动的结果。因

此, 民族建构必然面临民族与族群的关系问题。民族建构导向的民族主义涉及的正是民

族—国家内部民族与族群的关系。粗略地说, 这种关系涉及四个层面。一是民族( nation)

与族群( ethnic group) 的区别。民族不是族群:“‘族群’( ethnic group) 和‘民族’( nation) , 这

两个词汇在中文里仅有一字之差, 但在政治上的差别是非常本质的。”$’#这种政治上的差

别具体体现在, 民族( nation) 是指隶属于统一的国家行政机构、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

上的集体$(#, 而“族群”( ethnic group) 则是作为具有自己历史和一定文化传统的群体。换

句话说 , 民族是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建立了国家政权的政治实体 , 它具有鲜明的政治

性 ; 而族群却是凸现非政治性因素( 如语言、宗教和习俗等) 的群体 , 它更多地具有文化

性。因此,“‘民族’与‘族群’⋯⋯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具有政治属性这一点上, 这也

是我们理解‘民族’实质的关键”$)#二是民族与族群的联系。民族虽然与族群具有根本性

的区别, 但民族总是由一定的族群所组成, 族群是民族的组成部分。三是民族内部的族群

结构。组成民族的族群可能是单元的, 也可能是多元的。在现代民族的族群构成中, 完全

由单一族群所组成的民族只有极少数的例证 , 相反 , 现代民族绝大多数是多元族群成分

的混合体。四是民族和族群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

和动态的, 并不是单一形态和固定不变的。在“族群”( 作为具有自己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群

体) 与“民族”( 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 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 在

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 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演变的。$*#

上述分析表明 , 在民族建构过程中 , 一体化的、作为整体的民族与多样化的、作为组

成部分的族群之间不仅在静态的结构上形成了一体化和多元化的张力 , 而且在动态的过

程中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正是这种结构的紧张性和过程的变动性使得民族主义在民

族建构导向上出现分化, 在逻辑上大致有三种走向:

( 一) 民族同化主义

哈贝马斯发现 , 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大多是建立在少数族群被同化、压迫和边缘

化的基础上的, 总是充满着血腥的清洗仪式。“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的欧洲, 民族国

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 , 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 , 就是肉体

消灭的过程, 直至种族灭绝。”$+#与这种民族建构相呼应的民族主义即是民族同化主义 :

在价值理念上 , 它否定少数族群存在的正当性 , 拒绝在民族内部包容多元的族群 , 企图

通过消除族群的多样性 , 达到民族的同质性 ; 在操作策略上 , 主张借助国家的力量 , 采取

强制性、同质化的方式来实现民族的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 民族同化主义与种族民族主

义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 因为“在这里, 民族是以种族为基础的理想单位。”$,#阿克顿曾经

痛斥民族同化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 斥之为民族主义理论的历史倒退:“一个无力满足不

同民族需要的国家是在自毁其誉 ; 一个竭力统一、同化或驱逐不同民族的国家是在自我

戕害; 一个不包含不同民族的国家缺乏自治的主要基础。因此, 这种民族主义理论是历史

的倒退。”$-#正是在此意义上, 有论者发现, 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与种族主义虽然有分歧

或者区别, 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非后者歪曲前者( 因为国族主义并没有‘纯粹’的本质) ,

也非二者表面相似, 而是二者在历史上互相构连。⋯⋯国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在历史上的

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循环。”$"#

( 二) 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族群民族主义.%#

如上所言, 民族往往由多元的族群所构成。不同的族群在历史、文化、语言上富有差

异性、多元性 , 在历史上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而民族建构的着眼点则是形成民族认

同。这样, 在民族—国家内部就会产生两种基本的认同: 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前者偏重

于“种族上的亲族认同( 民族—文化) ”, 后者偏重于“与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 民族—国

家) ”。.&#然而, 在一定的政治条件和政治气候下, 族群认同有可能演变为“民族认同”, 换言

之,“就是从强调文化层面的群体意识转变为强调建立新的政治实体的群体意识。这就是

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用盖尔纳的话说, 族群问题这时就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进入

政治领域。这种民族主义就是族群民族主义( ethno nationalism) , 其进入政治领域的要害

在于:“少数族群宣称其族群认同, 并且挑战多数群体的支配地位。各个族群也许认为他

们受到了文化和政治的压迫, 并且谋求更大权力或者从其竞争族群所支配的民族—国家

中独立出来。”.(#因此, 族群民族主义不仅反映了拒绝被同化到民族—国家之中的一些族

群自身的要求, 而且具有民族分离主义的特征。正是分离主义( 独立建国) 使族群民族主

义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极其严峻的后果 : 它导致不同族群之间无休无止的纷争、冲突甚至

战争, 使统一的民族—国家处于撕裂状态、甚至迫使其解体。南斯拉夫血腥的族群冲突及

其解体的事实提供了族群民族主义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典型例证。“实际上, 在 21 世纪伊

始, 族群民族主义似乎已经成为最普遍存在、难于对付, 且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因为今

天的族群冲突并不局限于世界上的某些地区 , 它已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族群民族主义的

散布是族群冲突仍将持续下去的社会条件之一。族群民族主义的出现有着极为复杂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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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中一个原因与上述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有关, 换言之, 在某种意义上, 族群民族

主义是对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某种程度的回应 ,“也就是说 , 必须把少数群体的民族

主义当作是对多数群体的民族建构的回应, 而前者只不过是要使用与后者一样的民族建

构手段。”!"#

( 三) 寻求民族一体、族群多元的包容型的民族主义

一方面,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判然有别, 它坚决拒斥分离主义, 极力寻

求多元族群之间的整合或融合, 以实现民族一体、确立民族认同。另一方面 , 包容型的民

族主义也不同于民族同化主义, 更与种族主义根本对立, 它不仅承认、正视民族内部族群

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性, 而且它本身就倾向于民族—国家内部族群的“多姿多彩而不是千

人一面, 倾向于和谐而不是统一。”!$#因此,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力图在民族一体、族群多元

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具体说,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有两大着力点。一是在民族—国家

的国家结构层面 ,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主张采纳某种形式的联邦制 , 以实现民族共治与族

群自治的统一。!%#其理由既有理论的和也有实践的: 就理论而言, 联邦制在价值理念上兼

容统一与多元 , 是共治与自治的统一 , 因此 ,“联邦制允许不同民族性格、不同宗教、不同

文明阶段的各民族相互和谐共处。”!&#从实践来看, 联邦制通常是多族群国家包容多元族

群、化解族群冲突的几乎惟一选择, 其实际运作已取得了很大成功。!’#二是民族—国家的

文化结构层面 ,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要求建立以民族认同为基石、包容族群认同的复合认

同 , 寻求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统一。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一体化, 即建构民族的共同文

化, 确立民族认同。“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它 , 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践; 而借助于

民族观念, 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 建立起了一种新

型的集体认同。”()#正是这种民族的集体文化认同构成了民族—国家统一的文化心理基

石 , 因为 ,“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共同文化与观念 , 在族群层面的不同文化就难

免会彼此冲突, 无法和谐相处。”(*#另一方面是族群文化的多元化。这意味着一体的民族

文化包容多元的族群文化, 接受不同的族群认同, 并使之与民族共同文化整合为一体 , 形

成一种把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统一起来的复合认同或者认同的综合体。

上述分析表明 , 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 , 民族建构过程中一体与多元的悖论决定了

民族建构导向下民族主义走向的复杂性: 民族主义既可以沦为旨在建构具有排斥性的、

种族同质之民族认同的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 还可以滑向力图把族群意识、族群认同

升格、转化为民族认同、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族群民族主义 , 然而 , 民族主义也可以走向

在民族一体与族群多元之间寻求平衡的包容型的民族主义。因此, 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

如何既维护民族认同的同一性、一体性 , 同时又包容民族内部族群的差异性、多元性 , 这

确实是对理性民族主义的一个巨大的考验。是否能经得起这种考验, 是判别民族主义究

竟是导向建设民族还是破坏民族的试金石。就吉登斯上述民族主义的论述来看, 他显然

对民族建构导向上的民族主义关注较少。这似乎构成了他审视民族主义的一个盲点, 在

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的理论视野。

四、公民权导向: 民族主义的两种进路

以公民权作为民族主义的导向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坚实的逻辑理据。

从历史上看, 在公民权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威

斯特伐利亚条约》的订立和民族—国家世界体制的确立 , 则使城市公民权进而发展成为

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一个基础。”(+#一方面, 随着国家主权在民族—国家内部

渗透范围的扩展, 个体的公民权利意识开始逐渐觉醒。“国家主权的膨胀意味着属民在某

种意义上———从模糊到越来越明确———知道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 , 知道这种

成员身份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 伴随着欧洲国家主权转移的民主化 , 即主

权从君主私人手里转移到国民及其国民代表机构( 议会) 手里 , 主权在民的理念得以确

立, 昔日的臣民转变成为公民, 开始享有公民权。(-#

就理论逻辑而言,“为了形成有效的治理技术, 国家和公民权以必然的逻辑紧密地结

合到了一起。”("#一方面, 建立国家、整合民族只是民族—国家成长的一个方面,“不可能

是唯一的政治要务;社会的组成是否能够以公民身份为原则、社会成员相互对待的方式

能否符合自由、平等、正义的普遍标准, 都是重要、棘手的难题。”($#换言之, 公民身份所涉

及的公民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处

理的问题。另一方面, 民族—国家本身也需要借助公民权为自己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因

为, 从根本上说, 公民权问题关系到民族—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随着近

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崩溃之后, 政治统治的宗教基础已被逐渐瓦解。民族—国家作为一

种世俗化的国家 ,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 ,“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化源泉”。而上述

逐渐盛行的公民权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法律团结基础 , 同时也为国家找到了世俗化的

合法化源泉。”(%#

正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缘由 ,“国家得以将公民权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加

以动员。”(&#这意味着民族主义以公民权为导向, 旨在关注民族—国家内部公民与国家的

关系。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权力问题 , 即政府和社会以及个人之间

的关系问题, ⋯⋯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 民族主义以公民权

为导向, 旨在为民族—国家内部公共权力的运作提供合法性、正当性。

从公民权出发, 民族主义把民族( nation) 视为由公民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在这个国民

共同体中, 个体成员只有成为国民共同体中的成员才能获得国民相应的身份、资格, 才能

被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 亦即成为公民 :“公民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人 , 他享有该国族的

公共文化而对其他公民行使某些权利, 履行某些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正式宪法或者

一般法律规定的 , 或者两者都有规定的。”.)#在这个国民共同体里,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

公民 , 理论上所有公民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因此 , 公民的成员资格既是一种法律地

位, 也是一种社会身份; 公民享有某些为宪法或法律所规定的权利, 同时也必须履行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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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中一个原因与上述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有关, 换言之, 在某种意义上, 族群民族

主义是对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某种程度的回应 ,“也就是说 , 必须把少数群体的民族

主义当作是对多数群体的民族建构的回应, 而前者只不过是要使用与后者一样的民族建

构手段。”!"#

( 三) 寻求民族一体、族群多元的包容型的民族主义

一方面,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判然有别, 它坚决拒斥分离主义, 极力寻

求多元族群之间的整合或融合, 以实现民族一体、确立民族认同。另一方面 , 包容型的民

族主义也不同于民族同化主义, 更与种族主义根本对立, 它不仅承认、正视民族内部族群

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性, 而且它本身就倾向于民族—国家内部族群的“多姿多彩而不是千

人一面, 倾向于和谐而不是统一。”!$#因此,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力图在民族一体、族群多元

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具体说,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有两大着力点。一是在民族—国家

的国家结构层面 ,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主张采纳某种形式的联邦制 , 以实现民族共治与族

群自治的统一。!%#其理由既有理论的和也有实践的: 就理论而言, 联邦制在价值理念上兼

容统一与多元 , 是共治与自治的统一 , 因此 ,“联邦制允许不同民族性格、不同宗教、不同

文明阶段的各民族相互和谐共处。”!&#从实践来看, 联邦制通常是多族群国家包容多元族

群、化解族群冲突的几乎惟一选择, 其实际运作已取得了很大成功。!’#二是民族—国家的

文化结构层面 , 包容型的民族主义要求建立以民族认同为基石、包容族群认同的复合认

同 , 寻求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统一。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一体化, 即建构民族的共同文

化, 确立民族认同。“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它 , 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践; 而借助于

民族观念, 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 建立起了一种新

型的集体认同。”()#正是这种民族的集体文化认同构成了民族—国家统一的文化心理基

石 , 因为 ,“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共同文化与观念 , 在族群层面的不同文化就难

免会彼此冲突, 无法和谐相处。”(*#另一方面是族群文化的多元化。这意味着一体的民族

文化包容多元的族群文化, 接受不同的族群认同, 并使之与民族共同文化整合为一体, 形

成一种把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统一起来的复合认同或者认同的综合体。

上述分析表明 , 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 , 民族建构过程中一体与多元的悖论决定了

民族建构导向下民族主义走向的复杂性: 民族主义既可以沦为旨在建构具有排斥性的、

种族同质之民族认同的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 还可以滑向力图把族群意识、族群认同

升格、转化为民族认同、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族群民族主义 , 然而 , 民族主义也可以走向

在民族一体与族群多元之间寻求平衡的包容型的民族主义。因此, 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

如何既维护民族认同的同一性、一体性 , 同时又包容民族内部族群的差异性、多元性 , 这

确实是对理性民族主义的一个巨大的考验。是否能经得起这种考验, 是判别民族主义究

竟是导向建设民族还是破坏民族的试金石。就吉登斯上述民族主义的论述来看 , 他显然

对民族建构导向上的民族主义关注较少。这似乎构成了他审视民族主义的一个盲点, 在

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的理论视野。

四、公民权导向: 民族主义的两种进路

以公民权作为民族主义的导向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坚实的逻辑理据。

从历史上看, 在公民权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威

斯特伐利亚条约》的订立和民族—国家世界体制的确立 , 则使城市公民权进而发展成为

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一个基础。”(+#一方面, 随着国家主权在民族—国家内部

渗透范围的扩展, 个体的公民权利意识开始逐渐觉醒。“国家主权的膨胀意味着属民在某

种意义上———从模糊到越来越明确———知道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 , 知道这种

成员身份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 伴随着欧洲国家主权转移的民主化 , 即主

权从君主私人手里转移到国民及其国民代表机构( 议会) 手里 , 主权在民的理念得以确

立, 昔日的臣民转变成为公民, 开始享有公民权。(-#

就理论逻辑而言,“为了形成有效的治理技术, 国家和公民权以必然的逻辑紧密地结

合到了一起。”("#一方面, 建立国家、整合民族只是民族—国家成长的一个方面,“不可能

是唯一的政治要务;社会的组成是否能够以公民身份为原则、社会成员相互对待的方式

能否符合自由、平等、正义的普遍标准, 都是重要、棘手的难题。”($#换言之, 公民身份所涉

及的公民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处

理的问题。另一方面, 民族—国家本身也需要借助公民权为自己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因

为, 从根本上说, 公民权问题关系到民族—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随着近

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崩溃之后, 政治统治的宗教基础已被逐渐瓦解。民族—国家作为一

种世俗化的国家 ,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 ,“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化源泉”。而上述

逐渐盛行的公民权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法律团结基础 , 同时也为国家找到了世俗化的

合法化源泉。”(%#

正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缘由 ,“国家得以将公民权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加

以动员。”(&#这意味着民族主义以公民权为导向, 旨在关注民族—国家内部公民与国家的

关系。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权力问题 , 即政府和社会以及个人之间

的关系问题, ⋯⋯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 民族主义以公民权

为导向, 旨在为民族—国家内部公共权力的运作提供合法性、正当性。

从公民权出发, 民族主义把民族( nation) 视为由公民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在这个国民

共同体中, 个体成员只有成为国民共同体中的成员才能获得国民相应的身份、资格 , 才能

被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 亦即成为公民 :“公民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人 , 他享有该国族的

公共文化而对其他公民行使某些权利, 履行某些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正式宪法或者

一般法律规定的 , 或者两者都有规定的。”.)#在这个国民共同体里,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

公民 , 理论上所有公民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因此 , 公民的成员资格既是一种法律地

位, 也是一种社会身份; 公民享有某些为宪法或法律所规定的权利 , 同时也必须履行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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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宪法或法律所规定义务。

然而, 西方政治理论对公民权或公民资格的诠释有各种不同的进路 , 其中主要有两

大传统: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以非常简约的语言来说, 前者彰显公民的权利, 后者强调

公民的责任。!"#这样, 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既可能与自由主义( 突出公民的个人自由权)

以及民主主义( 强调公民的政治民主权) 携手 , 也可能与重视公民美德的共和主义结盟。

这意味着基于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具有以下两种基本走向。

( 一) 以公民的权利为导向, 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定位将受到自由主义和民主主

义的约束、限制。

既然以公民的权利为导向 , 民族主义就不能拒绝自由主义公民权 , 因为包括人身自

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等属于公民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自由主义公

民权’意指对于公民权的一种独特的构想和制度化 , 其关注的首要价值是个人自由的最

大化。”!$#实现个人自由最大化的制度保障是法治与宪政。因此, 以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导

向, 民族主义就不能不关注两个基本点: 在公民权利的关怀上, 把公民的自由权利置于优

先地位, 视之为民族—国家立国最为重要的基础; 在民族—国家政体的选择上, 适应公民

自由权利的保护, 把以权利法案、分权制衡、立宪限权、违宪审查为核心内容的法治、宪政

作为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此接纳自由主义的价值关怀和制度安排的民族主义就成

为一种维护公民自由、追求法治宪政的精神资源。相反 , 如果排斥自由主义的公民权理

念 , 拒绝自由主义对公民自由的价值关怀和法治宪政的制度安排 , 民族主义极有可能与

极权主义勾结 , 与此相应 , 民族—国家就会蜕变为压制、扼杀个人自由的极权主义国家。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出现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既然以公民的权利为导向, 民族主义就不能无视民主主义的公民权。在民主主义的

视野下 , 民族—国家的公民是政治上的主人 , 是民主的公民 , 享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

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 ; 与此相应 , 包括议会制、选举制、政党政治在内的民主制度被

视为落实公民民主权利的政体选择 , 民族—国家被设定为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

障、公民获得广泛政治参与机会的民主国家。由此出发 , 民族主义就与民主主义紧密勾

连、不可分离。相反, 如果排斥民主主义, 拒绝公民民主权利的价值关怀和民主的制度安

排 , 民族主义极有可能与专制主义勾结 , 与此相应 , 民族—国家就会蜕变为压制、扼杀民

主价值的专制主义国家。

( 二) 以公民的责任为导向, 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将受到共和主义的洗礼、规范。

既然以公民权为导向 , 民族主义就不能只关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公民权 , 同时

也必须正视共和主义公民权。“从共和主义的立场看 , 公民权既有一个法律的维度, 也有

一个道德的维度。⋯⋯‘真正的’或‘正确的’公民权要求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承诺和对于

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也就是说, 它要求公民美德。”!%#正是从这种公民权理念出发, 共和

主义把热爱祖国、热爱共和国视为公民美德之一 , 形成了独特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

( republican patriotism) 。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将促使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在以下三个方

面发生调整、变化或者转型。

一是在爱国的对象上 , 共和主义促使民族主义把单纯对民族的热爱、认同转向共和

国。通常民族主义把热爱祖国归结为对民族的热爱、对民族的认同, 而民族被视为一种自

然的产物 , 民族的认同则被看成是人们“对于以某些价值为基础的历史社群的一种共同

的认同。”!&#共和主义与之不同, 它把祖国( patria) 视为一种道德和政治的制度, 设定为共

和国( republica) , 而共和国是一个“促进公共利益、共同财富和共同事业的国家。或者用更

加现代的语言来说 , 共和国就是一个必须遵循其公民的共同利益 , 尤其是通常被理所当

然地认为是他们共同的、公认之利益的国家。”!’#接受共和主义对祖国的如此定位 , 民族

主义爱国的指针将不再仅仅指向民族, 而是指向立足于特定民族的共和国。换言之, 对祖

国、民族的热爱已被提升为对共和国的热爱。这意味着在共和主义的引导、约束之下, 民

族主义可以把共和国作为公民热爱和效忠祖国的前提 : 共和国既是爱国的对象 , 也是爱

国的真正理由。

二是在爱国的方式上, 共和主义促使民族主义把公民对共和国的热爱引向参与公共

事务、实现公民自治。通常民族主义会借助弘扬历史传统、彰显民族文化等方式来激发公

民的爱国情感, 其爱国方式蕴含较多的历史文化意涵。共和主义则把公民参与、公民自治

作为公民认同、热爱共和国的恰当方式, 其爱国方式具有更多的公民政治色彩。对共和主

义而言 , 热爱共和国与参与公共事务的连接点在于 : 共和国之所以是公共的 ,“就是因为

它使得人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而卷入进来———是因为人们出于共同

的关怀而参与进来。”!(#这意味着公民认同、热爱共和国需要落实、体现为公民对共和国

的公共事务的关怀、参与。离开了公民参与、公民自治 , 不仅共和国会将丧失其共和的品

质, 而且公民对共和国的热爱之情也缺乏具体的实现途径。因此, 接受共和主义的爱国方

式将使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纳入现代公民政治的轨道。

三是在爱国的态度上, 共和主义促使民族主义从盲目冲动的爱国主义转向理性、负

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把爱国情感视为“一种得到文化熏陶和文化同化之保护的自然

情感”。!)#这种爱国情感虽然自然而质朴, 但非理性色彩浓厚, 往往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冲

动性。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以公民参与、公民自治为公民爱国的具体方式, 而无论公民参

与, 还是公民自治, 公民不仅需要遵守法律、服从规则、理性论辩, 而且更需要公民对待公

共事务像对待私人事务一样承担起责任。!*#因此, 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体现出一种理性、

负责的精神 , 比如 , 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上 , 它不会肆意挑动族群冲突 , 而是维

护民族一体, 尊重族群差异, 推动族群和谐, 因而“能使民族—国家团结起来, 而不是使它

分裂。”!+#

总之 , 经过共和主义的洗礼 , 民族主义可以把民族—国家定位为祖国与共和国的统

一体 , 使公民爱国的对象( 祖国/民族) 、爱国的理由( 共和国) 和爱国的方式( 公民参与、公

民自治、责任担当) 得以完整的统一 , 从而避免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陷入极端、非理性的

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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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宪法或法律所规定义务。

然而, 西方政治理论对公民权或公民资格的诠释有各种不同的进路 , 其中主要有两

大传统: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以非常简约的语言来说, 前者彰显公民的权利, 后者强调

公民的责任。!"#这样, 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既可能与自由主义( 突出公民的个人自由权)

以及民主主义( 强调公民的政治民主权) 携手 , 也可能与重视公民美德的共和主义结盟。

这意味着基于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具有以下两种基本走向。

( 一) 以公民的权利为导向, 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定位将受到自由主义和民主主

义的约束、限制。

既然以公民的权利为导向 , 民族主义就不能拒绝自由主义公民权 , 因为包括人身自

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等属于公民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自由主义公

民权’意指对于公民权的一种独特的构想和制度化 , 其关注的首要价值是个人自由的最

大化。”!$#实现个人自由最大化的制度保障是法治与宪政。因此, 以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导

向, 民族主义就不能不关注两个基本点: 在公民权利的关怀上, 把公民的自由权利置于优

先地位, 视之为民族—国家立国最为重要的基础; 在民族—国家政体的选择上, 适应公民

自由权利的保护, 把以权利法案、分权制衡、立宪限权、违宪审查为核心内容的法治、宪政

作为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此接纳自由主义的价值关怀和制度安排的民族主义就成

为一种维护公民自由、追求法治宪政的精神资源。相反 , 如果排斥自由主义的公民权理

念 , 拒绝自由主义对公民自由的价值关怀和法治宪政的制度安排 , 民族主义极有可能与

极权主义勾结 , 与此相应 , 民族—国家就会蜕变为压制、扼杀个人自由的极权主义国家。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出现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既然以公民的权利为导向, 民族主义就不能无视民主主义的公民权。在民主主义的

视野下 , 民族—国家的公民是政治上的主人 , 是民主的公民 , 享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

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 ; 与此相应 , 包括议会制、选举制、政党政治在内的民主制度被

视为落实公民民主权利的政体选择 , 民族—国家被设定为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

障、公民获得广泛政治参与机会的民主国家。由此出发 , 民族主义就与民主主义紧密勾

连、不可分离。相反, 如果排斥民主主义, 拒绝公民民主权利的价值关怀和民主的制度安

排 , 民族主义极有可能与专制主义勾结 , 与此相应 , 民族—国家就会蜕变为压制、扼杀民

主价值的专制主义国家。

( 二) 以公民的责任为导向, 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将受到共和主义的洗礼、规范。

既然以公民权为导向 , 民族主义就不能只关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公民权 , 同时

也必须正视共和主义公民权。“从共和主义的立场看 , 公民权既有一个法律的维度, 也有

一个道德的维度。⋯⋯‘真正的’或‘正确的’公民权要求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承诺和对于

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也就是说, 它要求公民美德。”!%#正是从这种公民权理念出发, 共和

主义把热爱祖国、热爱共和国视为公民美德之一 , 形成了独特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

( republican patriotism) 。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将促使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在以下三个方

面发生调整、变化或者转型。

一是在爱国的对象上 , 共和主义促使民族主义把单纯对民族的热爱、认同转向共和

国。通常民族主义把热爱祖国归结为对民族的热爱、对民族的认同, 而民族被视为一种自

然的产物 , 民族的认同则被看成是人们“对于以某些价值为基础的历史社群的一种共同

的认同。”!&#共和主义与之不同, 它把祖国( patria) 视为一种道德和政治的制度 , 设定为共

和国( republica) , 而共和国是一个“促进公共利益、共同财富和共同事业的国家。或者用更

加现代的语言来说 , 共和国就是一个必须遵循其公民的共同利益 , 尤其是通常被理所当

然地认为是他们共同的、公认之利益的国家。”!’#接受共和主义对祖国的如此定位 , 民族

主义爱国的指针将不再仅仅指向民族, 而是指向立足于特定民族的共和国。换言之, 对祖

国、民族的热爱已被提升为对共和国的热爱。这意味着在共和主义的引导、约束之下, 民

族主义可以把共和国作为公民热爱和效忠祖国的前提 : 共和国既是爱国的对象 , 也是爱

国的真正理由。

二是在爱国的方式上, 共和主义促使民族主义把公民对共和国的热爱引向参与公共

事务、实现公民自治。通常民族主义会借助弘扬历史传统、彰显民族文化等方式来激发公

民的爱国情感, 其爱国方式蕴含较多的历史文化意涵。共和主义则把公民参与、公民自治

作为公民认同、热爱共和国的恰当方式, 其爱国方式具有更多的公民政治色彩。对共和主

义而言 , 热爱共和国与参与公共事务的连接点在于 : 共和国之所以是公共的 ,“就是因为

它使得人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而卷入进来———是因为人们出于共同

的关怀而参与进来。”!(#这意味着公民认同、热爱共和国需要落实、体现为公民对共和国

的公共事务的关怀、参与。离开了公民参与、公民自治 , 不仅共和国会将丧失其共和的品

质, 而且公民对共和国的热爱之情也缺乏具体的实现途径。因此, 接受共和主义的爱国方

式将使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纳入现代公民政治的轨道。

三是在爱国的态度上, 共和主义促使民族主义从盲目冲动的爱国主义转向理性、负

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把爱国情感视为“一种得到文化熏陶和文化同化之保护的自然

情感”。!)#这种爱国情感虽然自然而质朴, 但非理性色彩浓厚, 往往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冲

动性。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以公民参与、公民自治为公民爱国的具体方式, 而无论公民参

与, 还是公民自治, 公民不仅需要遵守法律、服从规则、理性论辩, 而且更需要公民对待公

共事务像对待私人事务一样承担起责任。!*#因此, 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体现出一种理性、

负责的精神 , 比如 , 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上 , 它不会肆意挑动族群冲突 , 而是维

护民族一体, 尊重族群差异, 推动族群和谐, 因而“能使民族—国家团结起来, 而不是使它

分裂。”!+#

总之 , 经过共和主义的洗礼 , 民族主义可以把民族—国家定位为祖国与共和国的统

一体 , 使公民爱国的对象( 祖国/民族) 、爱国的理由( 共和国) 和爱国的方式( 公民参与、公

民自治、责任担当) 得以完整的统一 , 从而避免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陷入极端、非理性的

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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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 由于公民权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 , 不同公民权导向下的民族主义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 具有各自独立的色彩。因此, 如果像吉登斯那样, 仅仅用“启蒙性”来概

括公民权导向下民族主义的特性, 似乎显得有些过于简单化。也许, 揭示不同公民权对民

族主义的复杂影响和多重制约, 才能提供一副公民权导向下民族主义之真实面目更为全

面、准确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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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 由于公民权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 , 不同公民权导向下的民族主义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 具有各自独立的色彩。因此, 如果像吉登斯那样, 仅仅用“启蒙性”来概

括公民权导向下民族主义的特性, 似乎显得有些过于简单化。也许, 揭示不同公民权对民

族主义的复杂影响和多重制约, 才能提供一副公民权导向下民族主义之真实面目更为全

面、准确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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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忠华 ]

[内容提要]本文从辩证的视角出发, 从公民权利、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三个维度考察吉登

斯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 : 民族国家的多元政治以公民权利为前提 , 但多元政治的发展又

形成了民族国家强大的政治监控能力 , 政治监控反过来对公民权利造成损害 ; 民族国家

建立在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 , 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 , 主权的安全以发展最先进的

军事暴力为前提, 但军事暴力反过来又成为危及民族国家和人类生存的最危险力量; 在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方面 , 民族国家塑造了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 , 但民族主义又

是挑战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最持久力量。

Abstract: From a dialectic viewpoi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thony Giddens ’thoughts on na-

tion - s tate in the dimens ions of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ism. Nation - s tate ’s pol-

yarchy is based on civil rights , but it is also equipped with s trong political surveillance ability

which impairs civil rights . The 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 of sovereignty is essential to the ex-

is tence of the nation - s tate , but in the present- day world, sovereign security requires military

might which, when abused, can pose serious threats to the exis tence of the nation- s tates and

the humankind as a whole. Nation - s tate is ins trumental in shaping nationalism, conversely,

nationalism becomes a las ting dis integrating force that challenges the nation- s tate .

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的新思考

民族国家思想是吉登斯反思现代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 年, 他出版其“社

会理论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民族—国家与暴力》, 专门就民族国家的演化过程和内

在困境作出分析。本文以该书作为分析蓝本, 结合吉登斯的其他著作, 从公民权利、国家

主权和民族主义等三个维度分析他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

一

在吉登斯看来 , 民族国家以公民权利为基础 , 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与公民权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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